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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于对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的回复 

致：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根据贵部《关于对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0〕

第 561号)，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泰艾普”或“上市公司”或“公

司”）就有关问题进行了核查和落实，现就关注函所涉及问题答复如下： 

2020 年 12 月 22日晚间，你公司披露《关于转让奥华电子股权的公告》，你公司

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廊坊新赛浦特种装备有限公司拟分别将持有的西安奥华电子仪器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华电子”）的 34.26%、6.72%股份以 1.27 亿元、0.25 亿元

的价格转让给青岛海检奥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海检”），交易金额合

计 1.52 亿元，其中，你公司直接持有的奥华电子股份目前被质押给浙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本次交易完成后，你公司将不再持有奥华电子股份。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

司补充说明以下事项： 

1．公开信息显示，青岛海检于 2020 年 12 月 17 日成立，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

实际控制人为青岛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请说明青岛海检是否为本次交

易专门设立，受让奥华电子股份是否具备履约能力。 

公司回复： 

青岛海检是为本次交易专门设立的公司，其股东为青岛海检控股有限公司（2019

年 12 月 16日成立），青岛海检控股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青岛海检集团有限公司（2014

年 1 月 28 日成立），实际控制人为青岛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青岛海检的履约能力，具体如下： 

（1）截至 2020 年 12月 25 日，收购方青岛海检已向转让方恒泰艾普、新赛浦支付

了本次交易的首期股权转让款合计 9,000万元，占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59.36%。其中应支

付给转让方恒泰艾普的 7,500 万元已按《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支付至浙商银行北京分

行的监管账户；应支付给新赛浦的 1,500万元已支付至《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银行账

户。 

（2） 青岛海检控股成立于 2019 年 12月 16日，截至目前尚不满一个完整会计年

度，其控股股东青岛海检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2019 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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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2019 年 2018 年 

货币资金 53,057.47  3,769.80  

总资产 168,713.42  37,996.46  

负债 43,366.89  6,184.40  

净资产 125,346.53  31,812.05  

股本 107,876.81  34,608.00  

营业收入 8,507.66  448.23  

净利润 -1,590.10  -2,455.88  

（3）收购方青岛海检承诺并确认剩余尚未支付款项，可通过自筹方式支付。青岛

海检集团有限公司对该次收购非常重视，并对青岛海检收购资金给予支持。（根据 2019

年青岛海检集团有限公司审计报告显示货币资金为 53,057.47 万元，净资产 125,346.53

万元。）故青岛海检支付本次交易剩余价款不存在障碍。 

综上，本次青岛海检受让奥华电子股份具备履约能力。 

 

2. 公告显示，此次股权转让目的为缓解公司现金流紧张，降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

有利于公司未来的经营和发展。转让价款主要用于偿还银行借款。请结合你公司及合并

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现存债务明细情况、债务到期情况等，说明本次股权转让所得价款

能否足额偿还你公司到期债务，如否，说明你公司对剩余债务的偿还安排。 

公司回复： 

1、银行借款统计如下：                                               单位：万元 

借款单位 借款银行&机构 借款余额 到期日 借款性质 备注 

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国元信托有限公司 12,794.40  已逾期 短期借款 正在办理还款手续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9,500.00  2021/1/8  短期借款 通过出售资产等方式归还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2,000.00  2020/12/31 短期借款 通过出售资产等方式归还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7,000.00  2021/1/13 短期借款 通过出售资产等方式归还 

北京银行北清路支行 

（原平安银行欧元外债到期保函

索偿） 

6,939.37  已逾期 短期借款 
通过拍卖房产所剩余款项及

其他融资方式归还  
5,732.53  

已逾期 短期借款 

廊坊新赛浦特种装备有限公司 
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分行 1,000.00  2021/2/17 短期借款  通过应收账款回款归还  

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分行 2,000.00  2021/2/24 短期借款  通过应收账款回款归还  

北京博达瑞恒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银行北京丰体支行 200.00  2021/3/23 短期借款  通过应收账款回款归还  

南京银行北京丰体支行 300.00  2021/4/29 短期借款  通过应收账款回款归还  

西安奥华电子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开发银行陕西分行 

700.00  

2021/2/7  

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资

产 

 通过应收账款回款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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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发银行西安高新科技支行 1,000.00  2022/11/24 短期借款  通过应收账款回款归还  

成都金陵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成都银行彭州支行 400.00  2021/8/3  短期借款  通过应收账款回款归还  

成都银行彭州支行 200.00  2021/11/3 短期借款  通过应收账款回款归还  

西安摩科兴业石油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庆分行 280.00  2021/4/29 短期借款  通过应收账款回款归还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庆分行 300.00  2021/2/12 短期借款  通过应收账款回款归还  

 

合计 50,346.30     

公司 2020 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的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账面价值 9.02亿元。2021

年 6 月预计回款 2 亿元，其中：川油设计预计回款 1 亿，新赛浦预计回款 0.5 亿，其他

子公司预计回款 0.5 亿。 

2、基金债务统计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涉及企业 

 应还本金

及利息  
诉讼状况 回购条件 

1 
北京市工业和信息化

产业发展服务中心 
4,444.00 未涉诉 

2020年 8月 26日与北京市工业和信息化产业发展服务中心签署

份额转让协议。协议约定：恒泰艾普以 4,444 万元受让北京市

工业和信息化产业服务中心持有的 20%基金认缴份额。分两期支

付，其中第一期在 2020年 12 月 31 日之前支付 2,222 万元，第

二期在 2021 年 3 月 31 日之前支付 2,222 万元。逾期违约责任：

到期应付未付金额每日万分之五。 

2 

重庆市长寿区经开盛

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简

称“重庆盛世基金”) 

3,291.30 

仲裁已受理，已裁决 

（判决我公司应支付回购

本金、利息及费用共计

3653.35 万元，从银行账户

中强制划转 362.05 万元） 

2019年 12 月 20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同意公司收购重庆盛世持有的易丰恒泰基金的 30%的份额

（即认缴出资 1.8 亿元，其中已实缴 6,120 万元）。公司与重

庆盛世基金签署了《关于北京易丰恒泰智能制造产业并购基金

（有限合伙）的份额转让协议》。恒泰艾普以 6,546 万元受让

长寿经开盛世持有的 30%北京易丰恒泰智能制造产业并购基金

认缴份额。恒泰艾普须在 2020 年 1 月 20 日前支付甲方全部转

让价款。逾期违约责任：按其应支付未支付金额每日万分之五

的比例支付逾期违约金。 

3 

北京中关村并购母基

金投资中心（简称“中

关村母基金”） 

42,000.00

（本金） 
仲裁已受理，未裁决 

2018 年 11 月 8 日， 中关村并购母基金、恒泰艾普以及新锦

化公司共同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恒泰艾普向中关村并

购母基金转让其持有新锦化公司的 35%股权，转让对价为人民

币 4.2 亿元。依照《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之约定，中关村并

购母基金于 2018 年 11 月 9 日向恒泰艾普支付第一笔股权转

让款 2.52 亿元，于 2019 年 3 月 22 日向恒泰艾普支付第二

笔股权转让款 1.68 亿元。同日，恒泰艾普、中关村并购母基

金以及新锦化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其中第 

1.2 条约定，自新锦化公司工商变更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内，

中关村并购母基金有权在任一时点选择：2）要求恒泰艾普以现

金方式回购中关村并购母基金持有的新锦化公司少数股权，回

购金额应保证中关村并购母基金的收益不低于单利年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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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深圳市君丰华益新兴

产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简称

“君丰华益”） 

7,000.00

（本金） 
未涉诉，对方已提出回购 

2018年 2月 27日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川油设计通过增资扩股方式引

入战略投资者议案》。深圳市君丰华益新兴产业投资合伙企业

将以现金向川油设计增资人民币 7,000 万元，已于 2018 年 3 月

16 日一次性打款 7000 万元，其中 1,018.18 万元计入川油设计

注册资本，5,981.82 万元计入川油设计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完

成后，川油设计的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9,018.18 万元，君丰

华益持有川油设计 11.29%的股权，同时恒泰艾普放弃全资子公

司增资扩股优先认缴权。公司承诺川油设计 2018 年、2019 年、

2020 年分别实现 5,000 万、7,000 万、10,000 万净利润。目标

公司于 2018 年、2019 年两年累计实现净利润未达到累计承诺净

利润的 85%，或 2019 年当年实现净利润未达到 2019 年承诺净利

润的 85%，或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三年累计实现净利润未

达到累计承诺净润的 100%。君丰资本有权要求恒泰艾普回购全

部或者部分川油设计股份。回购款项按照君丰资本的全部出资

额实际缴纳出资日起至恒泰艾普实际支付回购价款之日按照年

单利息 15%计算的利息加上投资本金之和再扣除历年分红及相

关补偿。君丰资本发出回购通知后，恒泰艾普需在 30 天之内签

署回购协议，并在 120 天内支付回购款。截至目前，公司未签

署回购协议亦未支付回购款。 

  合计 56,735.30     

上述基金债务拟通过出售资产、应收账款回款等方式偿还。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未经审计总资产 45.28 亿，净资产 29.26 亿，负债 16.02 亿，

资产负债率 35.38%。扣除商誉后总资产 37.65 亿，银行借款及基金债务共 10.71 亿，公

司的资产足以覆盖现有债务。 

 

3．请结合你公司持有奥华电子股份被质押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融资金额、

质押期限、资金用途等说明你公司本次转让股份事项是否已取得质权人同意，是否存在

股份无法过户风险以及你公司对此拟采取的解决措施。 

公司回复： 

如公司在 2020 年 1月 9 日《关于公司向浙商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对该笔授信提供

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3）中披露所述，恒泰艾普持有的奥华电子 34.32%

的股权被质押给浙商银行，质押期限自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浙商银行向公司发放了三笔金额合计为 1.90 亿元人民币的借款，截至目前，未

清偿借款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1.85 亿元。资金用途为支付采购款经营性周转。本次转让

股份事项已取得质权人浙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同意（备查文件：《三方协议》、浙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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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分行出具的《同意交易函》）。当出现股份无法过户的风险时，我公司将分别与各

债权人协商解决，具体措施请参见第 7问的回答。  

 

4、公告显示，本次股份转让参考奥华电子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

母公司净资产 2.95 亿元，经各方协商确定奥华电子整体估值为 3.7 亿元。请补充披露

相关审计报告，并结合奥华电子的经营状况、行业发展情况、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等，

对标同行业公司，分析说明本次交易定价依据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奥华电子是恒泰艾普的控股子公司，是一家依靠可控中子源进行开发和生产测井测

试尖端仪器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从事石油测井、测试仪器的研发、生产制造、销售、

工程技术服务等业务。近三年经营情况及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总资产 42,260.61 47,860.92 46,986.56 

负债 13,280.77 15,562.44 11,707.66 

归属母公司净资产 23,986.73 26,723.37 28,690.59 

营业收入 12,608.20 13,397.53 16,285.10 

归母净利润 1,869.01 1,736.64 1,967.22 

资产负债率 31.43% 32.52% 24.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54% 6.96% 7.10% 

归属于母公司每股净资产（元） 3.90 4.23 4.5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0 0.28 0.31 

总资产增长率%  69.49% 13.25% -1.83% 

营业收入增长率% 38.20% 6.26% 21.55% 

净利润增长率%  1.94% -12.46% 28.54% 

注：以上表格财务数据为经审计数据。 

奥华电子 2020 年 9 月 30 日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2.95 亿元（此数据未经审计，公

司 2020 年 12 月 22 日披露的《关于转让奥华电子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26）

中将此数据写为经审计，已经发布更正公告进行了更正），本次转让经各方协商确定奥

华电子整体估值为 3.7 亿元，资产溢价率为 25.42%，其定价依据如下： 

1、奥华电子近三年来营业收入持续增长，净利润水平和归母净利润总体也呈现增

长状态，经营稳健，经营团队稳定，市场毛利润率保持较高水平，按照 2019 年的归母

净利润 1,967.22万元测算，估值 3.7 亿元，其 PE倍数为 18.81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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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转市场上，同类企业有思坦仪器（832801）、威盛电子（833073），均是从事石

油测井装备制造和测井技术服务的企业。根据思坦仪器披露的公告，其 2017 年被创业

板上市公司海默科技（300084）收购，承诺当年净利润 7,000 万元，收购估值 8 亿元，

以此计算 PE倍数为 11.43倍。威盛电子按其最近一次成交价 5.19元计算，其市值约 3.42

亿元，威盛电子 2019 年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3,255.29 万元，以此计算 PE倍数为

10.51 倍。奥华电子转让股份的 PE倍数 18.81 明显高于股转市场上的同行业公司，本次

交易定价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2、2018 年奥华电子对国开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开创投”）进行

定向增发，增发价格为 5.85 元/股，投前估值约为 3.6 亿元，本次转让奥华电子股份参

考了奥华电子对国开创投定向增发时奥华电子的估值。 

综上，奥华电子交易定价具有合理性。 

 

5、奥华电子 2019 年及 2020 年半年度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16,285.1 万元、6,204.03

万元，占你公司营业收入比重分别为 15.3%、21.34%；分别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以下简称“净利润”）1,967.22 万元、1,054.27 万元，你公司同期分别实现净利

润-109,993.94 万元、-7,598.55 万元。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本次股权转让相关会计处理、

预计产生的损益以及对你公司本期及未来期间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并结合你公

司目前经营状况说明本次出售奥华电子股权是否将对你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 

公司回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第十七条规定处置长期股权投资，其

账面价值与实际取得价款之间的差额，应当计入当期损益。 

按照恒泰艾普及新赛浦 2019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数据个别报表处置价款

15,162.16万元与账面价值 92,44.75万元差额 5,917.41万计入投资收益 5,939.82万元、

其他综合收益-22.41 万元；编制合并报表时调整确认投资收益约为 256.04 万元。因股

份过户时间尚未确定，具体影响金额以年度审计数据为准。本次出售奥华电子股权对本

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有限。 

                                                            单位：万元 

公司 2019年度数据 2020年 6月 30日数据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stock?plate=&stockCode=832801&orgId=gfbj0832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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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上表格财务数据 2019 年度为经审计数据，2020 年 6 月 30 日为未经审计数据。 

奥华电子虽然为公司核心精密仪器与高端装备制造业务板块重要子公司，营业收入

和净利润对公司有一定的贡献，但从上表可见按持股比例计算归属恒泰艾普净利润的影

响不重大。 

此次股权转让目的为缓解公司现金流紧张，降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有利于公司未

来的经营和发展。转让价款主要用于偿还银行借款。公司转让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奥华电

子股份后，将不再持有奥华电子股份。此次股权转让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况，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6、请结合你公司与奥华电子资金往来的具体情况说明本次交易完成后是否将形成

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或资金占用的情形，如是，请说明你公司拟采取的具体解决措施。 

公司回复： 

恒泰艾普与奥华电子资金往来见下表： 

单位：元 

奥华电子子公司 恒泰艾普及子公司 
奥华电子子公

司会计科目 
金额 

太平洋远景石油（北京）技术有

限公司 
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172,560.24 

太平洋远景石油（北京）技术有

限公司 
廊坊新赛浦特种装备有限公司 其他应付款 16,739,278.90 

太平洋远景石油（北京）技术有

限公司 
河北恒泰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168,600.00 

太平洋远景石油（北京）技术有

限公司 
廊坊新赛浦特种装备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2,614,980.00 

库尔勒华鹏油田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 
廊坊新赛浦特种装备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 48,706.90 

 

名称 

营业收入 归母净利润 

按股比 41.04%

计算归属恒泰

艾普净利润 营业收入 归母净利润 

按股比 40.98%

计算归属恒泰

艾普净利润 

奥华

电子  16,285.10  1,967.22  

             

807.35  6,204.03  1,054.27  

        

432.04  

恒泰

艾普  106,417.17  -111,326.36  -111,326.36  29,072.17  -7,598.55  -7,598.55  

  占

比 

  

15.30% -1.77% -0.73% 21.34% -13.87% -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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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太平洋远景与新赛浦签订的还款协议规定：上述款项相互抵消后太平洋远景石

油（北京）技术有限公司应付廊坊新赛浦特种装备有限公司实际金额为人民币

16,350,298.66 元。经协商，该款项约定归还时间如下： 

单位：元 

序号 计划支付时间 支付金额 最晚支付时间 

1 2021年 1月 1,000,000.00 2021年 1月 31日 

2 2021年 3月 5,000,000.00 2021年 3月 31日 

3 2021年 6月 10,350,298.66 2021年 6月 30日 

合计 16,350,298.66 

  

7、根据前期公告文件，你公司存在以下诉讼仲裁及资产冻结事项： 

（1）因未按期向北京中关村并购母基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支付股权回购价款

4.2 亿元及逾期损失，你公司被其向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2）因未按期全额支付北京易丰恒泰制造产业并购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重庆盛世”）基金份额转让款 3,572.71 万元，你公司被其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

委员会提请仲裁并申请冻结你公司 1 个银行账户以及所持锦州新锦化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北京中关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各 56.52%、2%股权。该案件被裁定你公司需向重庆

盛世支付上述基金份额转让款及违约金，如你公司不履行支付义务，将被法院强制执行； 

（3）因未按期向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归还借款本金 1.28 亿元及利息等，你

公司被债权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并对你公司抵押的 2处不动产进行了查封。截至目前，

上述 2处不动产已竞价成功用于偿还上述借款，成交金额合计为 1.59 亿元； 

（4）因拖欠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清路支行保函代偿本金 720.18 万欧元及罚息

等，你公司及子公司被其向法院提起诉讼。 

请补充披露上述诉讼仲裁事项及你公司银行账户、股权被冻结事项的最新进展，是

否出现新增银行账户或股权被冻结情形，是否存在银行账户被强制划扣、股权被强制划

转情形以及对你公司生产经营的具体影响，并自查是否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同时

结合你公司的目前的现金流状况说明你公司是否有能力偿还上述欠款以及对此拟采取

的解决措施，是否触及本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9.4 条规定情

形。 

公司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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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北京中关村并购母基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股权回购纠纷案件尚在仲裁

审理中； 

（2）与北京易丰恒泰制造产业并购基金（有限合伙）基金份额转让纠纷案件，对

方已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目前处于执行程序阶段； 

（3）与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借款纠纷案件目前处于执行程序阶段，拍卖成

交所得金额尚未执行分配； 

（4）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清路支行保函纠纷案件，是我公司下属子公司作

为我公司该笔贷款担保人，因担保合同纠纷被起诉，目前该案尚未开庭审理。 

上述诉讼仲裁事项并无出现新增银行账户或股权被冻结情形和银行账户被强制

划扣、股权被强制划转情形。公司已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7 

日发布了《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3）， 2020 年 

9 月 1 日发布了《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089），

2020 年 10 月 12 日发布了《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101），2020 年 11 月 2 日发布了《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0-107），2020 年 11 月 23 日发布了《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

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117），2020 年 12 月 4 日《发布了关于公司部分

银行账户被冻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122），2020 年 11 月 26日发布了《关

于子公司收到诉讼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20），2020 年 11 月 26 日发布了

《关于子公司收到诉讼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21），2020 年 11 月 17 日发

布了《关于公司部分资产被查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115），2020 年 7 月 

16日发布了《关于公司收到仲裁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5），2020 年 8 月 

12 日发布了《关于公司部分子公司股权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7），2020 

年 9 月 24 日发布了《关于公司子公司股权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5）。 

解决措施： 

1、北京中关村并购母基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股权回购价款本金 4.2 亿元通过 

出售资产等方式归还； 

2、重庆盛世基金份额转让款 3,291.30万元通过出售资产和应收款回款等方式归还； 

3、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 1.28 亿元借款用拍卖房产的价款偿还； 

4、拍卖房产归还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欠款后，用剩余款项及其他融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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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还北京银行保函代偿本金 1,591.97 万欧元及罚息款项； 

    5、浙商银行 1.85 亿元借款部分通过转让奥华电子股权偿还，剩余未偿还部分通过

出售资产等方式归还。 

公司将通过出售资产和应收款回款等方式来逐步解决目前所欠债务，以上事项不会

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亦不会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2020 年修订）》第 9.4 条规定的情形。 

 

8、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公司回复： 

无。 

 

 

 

                     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2月 29日 

 


	根据贵部《关于对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0〕第 561号)，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泰艾普”或“上市公司”或“公司”）就有关问题进行了核查和落实，现就关注函所涉及问题答复如下：
	2020年12月22日晚间，你公司披露《关于转让奥华电子股权的公告》，你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廊坊新赛浦特种装备有限公司拟分别将持有的西安奥华电子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华电子”）的34.26%、6.72%股份以1.27亿元、0.25亿元的价格转让给青岛海检奥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海检”），交易金额合计1.52亿元，其中，你公司直接持有的奥华电子股份目前被质押给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交易完成后，你公司将不再持有奥华电子股份。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以下事项：
	1．公开信息显示，青岛海检于2020年12月17日成立，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实际控制人为青岛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请说明青岛海检是否为本次交易专门设立，受让奥华电子股份是否具备履约能力。
	公司回复：
	综上，本次青岛海检受让奥华电子股份具备履约能力。
	2. 公告显示，此次股权转让目的为缓解公司现金流紧张，降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有利于公司未来的经营和发展。转让价款主要用于偿还银行借款。请结合你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现存债务明细情况、债务到期情况等，说明本次股权转让所得价款能否足额偿还你公司到期债务，如否，说明你公司对剩余债务的偿还安排。
	公司回复：
	公司2020年9月30日未经审计的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账面价值9.02亿元。2021年6月预计回款2亿元，其中：川油设计预计回款1亿，新赛浦预计回款0.5亿，其他子公司预计回款0.5亿。
	2、基金债务统计如下：                                               单位：万元
	上述基金债务拟通过出售资产、应收账款回款等方式偿还。
	2020年9月30日公司未经审计总资产45.28亿，净资产29.26亿，负债16.02亿，资产负债率35.38%。扣除商誉后总资产37.65亿，银行借款及基金债务共10.71亿，公司的资产足以覆盖现有债务。
	3．请结合你公司持有奥华电子股份被质押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融资金额、质押期限、资金用途等说明你公司本次转让股份事项是否已取得质权人同意，是否存在股份无法过户风险以及你公司对此拟采取的解决措施。
	公司回复：
	如公司在2020年1月9日《关于公司向浙商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对该笔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3）中披露所述，恒泰艾普持有的奥华电子 34.32%的股权被质押给浙商银行，质押期限自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浙商银行向公司发放了三笔金额合计为1.90亿元人民币的借款，截至目前，未清偿借款本金余额为人民币1.85亿元。资金用途为支付采购款经营性周转。本次转让股份事项已取得质权人浙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同意（备查文件：《三方协议》、浙商银行北...
	公司回复：
	综上，奥华电子交易定价具有合理性。
	公司回复：
	此次股权转让目的为缓解公司现金流紧张，降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有利于公司未来的经营和发展。转让价款主要用于偿还银行借款。公司转让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奥华电子股份后，将不再持有奥华电子股份。此次股权转让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6、请结合你公司与奥华电子资金往来的具体情况说明本次交易完成后是否将形成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或资金占用的情形，如是，请说明你公司拟采取的具体解决措施。
	公司回复：
	7、根据前期公告文件，你公司存在以下诉讼仲裁及资产冻结事项：
	（1）因未按期向北京中关村并购母基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支付股权回购价款4.2亿元及逾期损失，你公司被其向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2）因未按期全额支付北京易丰恒泰制造产业并购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重庆盛世”）基金份额转让款3,572.71万元，你公司被其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并申请冻结你公司1个银行账户以及所持锦州新锦化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各56.52%、2%股权。该案件被裁定你公司需向重庆盛世支付上述基金份额转让款及违约金，如你公司不履行支付义务，将被法院强制执行；
	（3）因未按期向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归还借款本金1.28亿元及利息等，你公司被债权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并对你公司抵押的2处不动产进行了查封。截至目前，上述2处不动产已竞价成功用于偿还上述借款，成交金额合计为1.59亿元；
	（4）因拖欠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清路支行保函代偿本金720.18万欧元及罚息等，你公司及子公司被其向法院提起诉讼。
	请补充披露上述诉讼仲裁事项及你公司银行账户、股权被冻结事项的最新进展，是否出现新增银行账户或股权被冻结情形，是否存在银行账户被强制划扣、股权被强制划转情形以及对你公司生产经营的具体影响，并自查是否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同时结合你公司的目前的现金流状况说明你公司是否有能力偿还上述欠款以及对此拟采取的解决措施，是否触及本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第9.4条规定情形。
	公司回复：
	（1）与北京中关村并购母基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股权回购纠纷案件尚在仲裁审理中；
	（2）与北京易丰恒泰制造产业并购基金（有限合伙）基金份额转让纠纷案件，对方已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目前处于执行程序阶段；
	（3）与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借款纠纷案件目前处于执行程序阶段，拍卖成交所得金额尚未执行分配；
	（4）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清路支行保函纠纷案件，是我公司下属子公司作为我公司该笔贷款担保人，因担保合同纠纷被起诉，目前该案尚未开庭审理。
	上述诉讼仲裁事项并无出现新增银行账户或股权被冻结情形和银行账户被强制划扣、股权被强制划转情形。公司已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7 日发布了《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3）， 2020 年 9 月 1 日发布了《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089），2020 年 10 月 12 日发布了《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101），2020 年 11 月 2 日发布了《关于公司部...
	解决措施：
	1、 北京中关村并购母基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股权回购价款本金4.2亿元通过
	出售资产等方式归还；
	2、 重庆盛世基金份额转让款3,291.30万元通过出售资产和应收款回款等方式归还；
	公司将通过出售资产和应收款回款等方式来逐步解决目前所欠债务，以上事项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亦不会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第9.4条规定的情形。
	8、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公司回复：
	无。

